
附件

部分地区疫情防控期间有序推动企业开复工的经验做法

序号 经验做法 主要内容

1
分区分级推动
企业开复工

    浙江以“一图一码一指数”为抓手，实施精密智控防疫和开复
工，以县域为单位制定五色“疫情图”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疫情情况
进行风险评估，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，为工程项目开复工提供有
效引导；利用大数据建立个人“健康码”，动态掌握个人健康信息，
实施人员出行动态管理，方便劳务人员返岗复工。

    江西按县域划分疫情等级，每14天进行动态调整，实行分区分级
复产复工：低风险县（市、区）原则上立即复工，做到应复尽复，2月
底全面复工到位；中风险和高风险县（市、区）在抓好疫情防控同
时，列出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清单，并做好复工准备，做到“成熟一
个、复工一个”；政府投资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率先复工。

2
落实落细疫情
防控要求

    江苏对建筑工地实行封闭管理，保留一个出入口，由专职卫生员
对进入人员进行测温，采取人脸识别等技术严格控制人员流动。严禁
宿舍“大通铺”现象，控制每间宿舍人数，保持宿舍定期通风、换气
和消毒。食堂定期消毒，工人分批、分散就餐，控制就餐人数，避免
面对面就餐；严禁在工地食堂屠宰野生动物、家禽家畜，严禁携带野
生动物、家禽家畜进入工地。

    广西制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开复工
指南，从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、因地制宜推进项目开复工、加强疫
情信息排查登记、加强工地人员和卫生管理、及时进行疫情处置等5个
方面，对做好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指导。

    湖南要求施工企业建立疫情防控机制，设置疫情防控管理专岗。
整治工地现场环境卫生，开复工前进行全面消毒。工地现场设立临时
隔离观察场所，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。安排专人对工地所有现场人员
进行排查登记，建立日常体温监测机制。施工单位组织对项目开展全
面安全隐患排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消除。对项目开复工准
备情况组织开展联合验收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
和监理单位总监对验收结果核实确认并签署同意开复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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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加强工程项目
用工服务保障

    北京要求必须采取专车或包车方式“点对点”组织运送劳务人员
有序返京，在集中运送起点和终点都必须进行体温检查，运送过程中
戴好防护用品，返京途中实行集中管理，由专人负责交通工具消毒、
通风及人员防护等工作，定时测量体温，进行防疫宣传教育。

    浙江由政府搭建平台主动对接疫情低风险劳务输出省份，加强劳
务人员返岗组织，采用“点对点”方式，组织专车、铁路专列、专门
车厢接送劳务人员，对接送中产生的包车、乘车费用，由政府和企业
按一定比例分担。

    四川成立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工作专班，以市为单位统一收集外
出务工人员出行信息，采取统一运输组织、提前健康检查，全程疫情
防控等措施，将发往同一目的地的客运车辆集中编班编组，统一采取
“点对点”运输保障模式，按车辆核载人数的50%搭载乘员。

    山西在“智慧建筑”平台开发运行网上用工调度市场模块，各建
筑业企业、工程项目可根据需求及时发布用工信息，方便劳动队伍、
人员及时准确选择工作地点。

4
加强合同履约
变更管理

    江苏规定因疫情防控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增加，适用合同不可抗力
相关条款规定。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可以《建设工程工程量
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第9.10条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为依
据；工程复工前疫情防控准备及复工后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的费用支
出，包括按规定支付的隔离观察期间的工人工资，由承包人向发包人
提供疫情防控方案，经发包人签证认价后，作为总价措施项目费由发
包人承担；受疫情影响，可能发生的人工、材料设备、机械价格的波
动，由发承包双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签订补充协议，合理确定价格调
整办法。

    河南明确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，因疫情造成不能按照合同
按时履约的，合理顺延合同工期。疫情防控期间未开工的项目，工地
看护和防控监管等人员按40元/人/天增加防疫经费；开复工项目人工
费，由发承包双方根据建筑市场实际签证确认据实调整；确需隔离人
员的工资按工程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.3倍计取；购买防疫物资等增
加的防疫费用，根据发承包双方签证据实计取。因疫情防控造成工程
造价增加的费用计入税前工程造价并及时支付。

    浙江出台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风险应对指引，从建设
工程施工合同履约风险、企业复工后的用工风险、企业参加诉讼活动
的法律风险等八个方面进行风险提示，对相关法律进行解读，并提出
了应对建议。同时，明确因疫情防控导致人工、材料价格重大变化，
相应调整方式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、工程总承
包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情势变更，依据相关规定合理分担风险。
疫情期间施工的项目，可在工程造价中单列疫情防控专项经费，按照
每人每天40元标准计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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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全面落实建筑
工人实名制管
理

    北京落实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，对施工现场实施封闭式集中
管理，进入施工现场所有人员必须第一时间在“北京市施工现场人员
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进行登记。

    广东建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，对进出工地的所有人员登记
造册，记录姓名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、出行情况等信息，实施真实、
动态记录，严格控制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。

    安徽合肥要求开复工项目严格管控出入工地人员，设立进出场门
禁系统，采用“生物识别+电子围栏”等技术进行电子打卡，鼓励使用
免接触式电子打卡。建筑工人及项目管理人员出入施工区域必须以电
子打卡方式记录考勤信息，确保实名制信息的真实性。

6
积极出台企业
帮扶政策

    陕西对在疫情防控（一级应急响应）期间开复工的建筑施工企业
给予5-50万元资金补助。对承建疫情防控重点项目的施工企业，按现
场施工人员每人每天100元标准进行补助，对大型项目、重点项目的劳
保费用可暂缓、分批缴纳。

    浙江湖州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奖励资金，专项用
于企业（包括工业、服务业、建筑业等企业）复工复产，对企业新招
员工，给予1000元/人的一次性生活补贴。

    重庆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减免政策，对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
企业在重庆市内上一年度未发生拖欠的减免50%，连续两年未发生拖欠
的减免60%，连续三年未发生拖欠的免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同时，对
疫情防控期间新开工的项目，延长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告知承诺期
限，最迟可在2020年6月底前缴纳。

7
加强工程质量
安全监管

    安徽督促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各岗位人员到岗到位，确保施工
现场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、监理人员
等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。施工现场新进施工人员，必须接受教育培
训，严禁新进岗位人员未经培训上岗作业。

    陕西要求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“红线”意识,督促参建各方全面落
实主体责任,认真开展复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复查,全面排查整治安全
生产隐患,强化施工安全风险管控,确保所有项目在满足安全生产要求
的条件下组织复工。同时，充分运用信息化、远程视频监控等方式开
展更加精准有效的安全监管,确保施工生产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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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加快推进电子
政务建设

    广东推行工程建设项目“不见面”审批，实行“网上办”、“指
尖办”。疫情防控期间，通过网上、电话、邮件等方式“预约办”，
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“就近办”。对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的事项，
其承诺书约定提交材料的限期原则上可在疫情结束后进行补交。

    贵州要求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和资质审批等相关手续时，全
面推广网上收件、网上审批和网上出件。对按规定确需提交纸质材料
原件的，除特殊情况外，通过在线平台或电子邮件提供电子材料后先
行办理；申请人应对提供的电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待疫情结束后补
交纸质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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